
《浙江省山塘安全管理办法》解读

一、制定背景

1.全省山塘数量较多，对农田灌溉和农村供水发挥巨大的作用。随着农村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山塘安全运行至关重要，也日益成为农村防汛保安所关注的

重点对象。

2.目前各地山塘安全管理存在较多的问题，如：有的地方重视不够、责任不

清、资金保障不足；有的地方将水电站蓄水引水建筑物、河道上的拦水坝、湖荡、

池塘也纳入山塘管理；有的地方对山塘实行无差别管理导致人员资金的作用得不

到有效发挥；有的地方只关注容积较大的，而一些容积不大但坝高较高山塘往往

安全管理比较重要，却被忽视。

3.省水利厅针对山塘管理先后出台了《浙江省山塘巡查管理办法（试行）》

（浙水农〔2008〕24 号）和《浙江省山塘降等与报废管理办法（试行）》（浙

水农〔2014〕41 号）等规范性文件，对规范山塘安全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已经不能满足山塘安全管理的实际需

要，并且部分内容与现行法规规章不相适应。

4.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对山塘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5.山塘安全管理方面的以下事权划分亟待明确，包括：（1）省、市、县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2）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与乡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之间。（3）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与农业、林业、旅游、建设等有关部门及监狱

之间。（4）乡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及农业、林业、旅游、建设等有关部门

及监狱与所有权人（管理单位）之间。

二、主要内容

1.明确了山塘安全管理的事权划分

省和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是业务指导。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主要是监督管理。当山塘位于设区市直接管理的

区域内时，监督管理职责则由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承担。



设区市或县级水利农业、林业、旅游、建设等有关部门和监狱负责其直属单

位所有的山塘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

乡级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营企

业、社会组织、公民所有的山塘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

山塘所有权人对山塘安全管理负直接责任，是山塘建设、综合整治、运行管

理、巡查管护的管理单位或责任主体。（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山塘，所

有权人是村经济合作社。未设立村经济合作社的村，所有权人是村民委员会。（2）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所有的山塘，所有权人是其自身。（3）

监狱、农场、林场等事业单位所有的山塘，所有权人是其自身管理机构。

2.明确了山塘安全认定与评估程序与内容

坝高 15m 以上的山塘和屋顶山塘参照《浙江省小型水库大坝安全技术认定办

法》定期进行安全技术认定，认定的安全状况区分为危险山塘、病害山塘、正常

山塘，具体认定分类标准另行制定。鉴于山塘容积相对于小型水库库容一般小得

多，安全技术认定程序和工作内容可适当简化，不必要完全照搬。

坝高 5～15m 的非屋顶山塘只进行安全评估，并且可以不定期集中成批进行，

只区分为病害山塘和正常山塘，具体认定分类标准另行制定。

未进行综合整治、降低正常水位、增加泄洪能力、报废的危险山塘，必须放

空，不得继续蓄水。

3.明确了山塘报废启动程序

一是山塘存在安全隐患，对公共安全或者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应当报废

的，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技术论证，作出强制报废的决定，由山塘主管单

位组织制定报废实施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

二是山塘需要报废且不属于前两条情况的，山塘主管单位应当依法组织技术

论证,制定报废实施方案，报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是山塘实施报废前，山塘主管单位应在与山塘有关联的自然村和行政村予

以公示，内容包括山塘概况、运行情况和效益、报废理由、所有权人或利害关系

人的意见等。



四是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对山塘报废实施方案进行技术审查，并对山

塘报废工作实施监督。山塘报废实施方案的内容应当包括山塘工程概况、运行现

状和效益、报废理由、报废技术措施（拆除挡水建筑物、排洪安全措施等）、经

费预算、报废后土地利用方案，报废对下游防洪影响和采取的相应措施等。

五是山塘报废实施完成后，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并有山塘主管

单位、所有权人及相关部门参加。

4.明确山塘类型划分

根据坝高和下游地面坡度、是否有人员密集场所及集雨面积等因素将山塘划

分为高坝山塘、屋顶山塘、普通山塘。

一是将坝高 15m 以上的归为高坝山塘，无论下游地面坡度、是否有人员密集

场所及集雨面积如何均须依照《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管理，也就不存在是否

为“屋顶山塘”的问题。

二是将坝高 5～15m、失事后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或房屋倒塌的山塘界定为“屋

顶山塘”。除特殊情况具体分析外，一般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判定：

（1）集雨面积 0.1km
2
以上。集雨面积不足 0.1km

2
的径流量很小，一般不会

发生洪水。

（2）下游地面坡度 2度(3.49/100)以上。下游地面平坦开阔的情况下，即

使山塘溃坝，水流一般都会散开，冲击力很小，不会对房屋构成威胁。

（3）下游 500m 以内有村庄、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工矿企业。一般山塘溃

坝后在 500m 以外水流冲击力已经大大削减并且人员也有撤离的时间，房屋应当

是指村庄、学校和工业区等人员密集场所，至于山塘管理房、田间临时搭建的生

产用房应不包括在内。

三是将坝高 5-15m 其他非“屋顶山塘”归为普通山塘。

三、关于适用范围

一是对山塘进行了定义，明确本办法所称山塘是指毗邻坡地修建的、坝高

5m 以上且具有泄洪建筑物和输水建筑物、总容积不足 10 万 m
3
的蓄水工程。也就

是说，必须同时达到以下五项条件才能认定为山塘：



（1）坝体两端邻接山坡。

（2）坝高必须 5m 以上。相对于容积和集雨面积而言,坝高与安全的关联度

最大，据分析计算和以往山塘出险的资料，失事的山塘大部分坝高在 8m 以上，

基于安全考虑，还是相对保守一点，将本办法适用的坝高的下限设定为 5m。

（3）挡水、泄洪、输水建筑物齐全。

（4）必须是一座独立的蓄水工程。

（5）总容积不足 10 万 m
3
。由于设定了坝高下限，没有再设定总容积的下限。

二是明确本省行政区域内山塘的注册登记、运行管理、巡查管护、安全认定

与评估、报废及综合整治，均适用本办法。

三是明确坝高 2.5～5m 的低坝山塘可参照本办法执行，并且明确具体由设区

市或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这意味着按以下情况具体操作：

（1）并不是所有坝高 2.5～5m 的低坝山塘都参照本办法执行。只有容积和

集雨面积都较大，下游附近有村庄等人员密集场所，可能存在安全问题的，才参

照本办法执行。

（2）各地情况不一，是否参照本办法执行、具体哪一部分参照本办法执行、

如何参照本办法执行，都由设区市或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3）设区市或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明文规定。

四是明确下列工程不适用本办法：

（1）水电站蓄水建筑物、引水建筑物。由于其属于水电站，不是独立的蓄

水工程，应当依照水电站进行安全管理。

（2）河道上的拦水坝不是山塘，包括堰坝、橡皮坝、翻板坝、闸坝等。这

些都是河道组成部分或涉河建筑物，应纳入河道管理。

（3）坝高不足 2.5m 的湖、荡、池、塘。参照国际大坝委员会 ICOLD 157

号公告，坝高 15m 以上为大坝，2.5～5m 为小坝，不足 2.5m 应当就不能称之为

“坝”了。没有坝当然不能算作山塘。

（4）四周均为平地（地面坡度不足 2度）的蓄水工程。不在“山”上也不

靠“山”，当然不是山塘。


